
! ! ! !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及司法改革
研究中心主任陈卫东认为，此次改革最
重要的是员额制和人财物省级检、法院
统管两项改革。
员额制改革是指法官、检察官根据该

地区的案件数量，确定法官、检察官人数，
每名法官、检察官根据平均办案数量审理
案件。这项改革既体现法院、检察院中法
官、检察官的主体地位，又能够让法官、检
察官更科学的、更合理的办案、审案，避免
“案多人少”的情况出现。员额制改革，实
质上是打破法院、检察院中法官、检察官
与司法行政人员“不同工同酬”的现有机
制，这也是改革过程中最困难的地方。

检察院、法院人财物实施省级统管
后，法院、检察院法官和检察官由省级法
院、检察院确定，如何破解改革中省级法、
检两院与地方利益的平衡，也是一个难题。
为什么选择这 !个省市试点？陈卫

东分析，上海市已经形成具有本地特点
的司改方案，获得中央的通过。上海作为
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直辖市之一，它的法
官、检察官管理体制相对没有其他省市
复杂，在各项改革中相对阻力较小。广东
佛山探索了旨在强化司法责任制的审判
长负责制改革，珠海横琴实行了员额制
改革。海南是我国最先实行省管县的地
区之一，对于省级统管有一定经验。吉
林、青海、湖北分别是东北、西北和中部
改革的代表性省份。 据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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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检察官管理将有别于普通公务员!上海是试点六省市之一

本轮司法改革直指地方保护主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
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
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作了全面部
署。这四项改革分别是完善司法
人员分类管理、完善司法责任
制、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推
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
物统一管理。考虑到各地经济社
会发展不平衡，在东、中、西部选
择上海、广东、吉林、湖北、海南、
青海6个省市先行试点，为全面
推进司法改革积累经验。

这次改革会给司法体制带
来怎样的不同？最近,中央司法
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
人做出解读。

把独立权还给司法，
但要建立制约机制

对法官!检察官实行有别于普通公务员的管理制度

建立法官!检察官员额制"把高素质人才充实到办

案一线

完善法官!检察官选任条件和程序"坚持党管干部原

则"尊重司法规律"确保队伍政治素质和专业能力

完善办案责任制"加大司法公开力度"强化监督制

约机制

健全与法官! 检察官司法责任相适应的职业保障

制度

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

一管理

完善人民警察警官! 警员!

警务技术人员分

类管理制度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的 #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意见及贯彻

实施分工方案$" 明确了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原

则"制定了各项改革任务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的 '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和

'上海市司法改革试点工作方案$" 对若干重点难点问

题确定了政策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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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司法人员
分类管理

完善司法责任制

健全司法人员
责任保障

推动省以下地方
法院检察院人财
物统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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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法官检察官主体地位

! ! ! !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公正高效
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实现司法公正，关
键是要建立符合司法规律的办案责任制，做
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
法要追究”。近年来，司法机关为完善司法权
力运行机制，进行了许多积极探索，也取得一
定成效，但仍存在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等问
题。为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
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探索建立突出
法官、检察官主体地位的办案责任制。
《改革框架意见》和《上海改革方案》将司

法责任制作为改革试点的重点内容之一，以
完善主审法官责任制、合议庭办案责任制和
检察官办案责任制为抓手，突出法官、检察官
办案的主体地位，明确法官、检察官办案的权
力和责任，对所办案件终身负责，严格错案责
任追究，形成权责明晰、权责统一、管理有序
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

为防止法官、检察官滥用权力，需要同步
研究健全对司法权力的监督机制，运用信息
化手段，加强和规范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加大
司法公开力度，全面推进办案工作全程录音
录像、生效裁判文书上网；充分发挥律师在诉
讼中的作用，确保司法权依法公正运行，真正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
平正义。

没有高素质的司法队伍，司法权力运行机
制再科学，也难以实现司法公正。建立符合职
业特点的司法人员管理制度，是建设高素质司
法队伍的制度保障，在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中具
有基础性地位，是必须牵住的“牛鼻子”。

长期以来，我们对司法人员实行与普通
公务员基本相同的管理模式，不能充分体现
司法职业特点，不利于建设政治素养好、专业
素质高的职业化司法队伍，不利于把优秀人
才留在司法一线。为此，《改革框架意见》和
《上海改革方案》根据中央要求，提出司法人
员分类管理的基本思路和工作要求。

应该指出，在法院、检察院工作的人员并
不都是法律意义上的司法人员。司法人员分
类管理，就是把法院、检察院工作人员分为法
官、检察官，司法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对
法官、检察官实行有别于普通公务员的管理
制度。实行司法人员分类管理的基础，是建立
法官、检察官员额制，提高法官、检察官任职

条件，综合考虑政治素养、廉洁自律、职业操
守和专业素质、办案能力、从业经历等多种因
素，公平、公正地选任法官、检察官，解决目前
法官、检察官队伍大、门槛低的问题，提高队
伍素质，提升公正司法能力。

按照权责利相统一的原则，在提高法
官、检察官的入职门槛、严格办案责任的同
时，也要健全法官、检察官的职业保障制度。
司法权是对争议事实和适用法律的判断权、
裁决权，不仅要求司法人员具有良好的法律
专业素养和司法职业操守，还要具有丰富的
实践经历和社会阅历。因此，试点地方可探
索延迟优秀法官、检察官的退休年龄，下一
步还将考虑适当提高初任法官、检察官的任
职年龄。

法官、检察官的选任，要坚持党管干部原
则，尊重司法规律。法官、检察官首先要有过
硬的政治素质。
为了保证专业能力，在省一级设立法官、

检察官遴选委员会，从专业角度提出法官、检
察官人选。由组织人事、纪检监察部门在政治
素养、廉洁自律等方面考察把关，人大依照法
律程序任免。遴选委员会的组成，应当具有广
泛代表性，既有经验丰富的法官和检察官代
表，又有律师和法学学者等社会人士代表。

建立逐级遴选制度，上级法院、检察院的
法官、检察官原则上从下一级法院、检察院择
优遴选，既为优秀的基层法官、检察官提供晋
升通道，又保证上级法院、检察院的法官、检
察官具有较丰富的司法经验和较强的司法能
力。扩大法官、检察官的选任渠道，实行有别
于普通公务员的招录办法，招录优秀律师和
具有法律职业资格的法学学者等法律职业人
才进入法官、检察官队伍，为建立法律共同体
搭建制度平台。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改革司法
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
物统一管理。这项改革举措，对于确保法院、
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具
有深远意义。
《改革框架意见》明确了试点地区省级统

管的改革路径。对人的统一管理，主要是建立
法官、检察官统一由省提名、管理并按法定程
序任免的机制。对财物的统一管理，主要是建
立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经费由省级政府
财政部门统一管理机制。地方各级法院、检察
院经费上收省级统一管理时，考虑各地经济
社会发展实际，使各地办公经费、办案经费和
人员收入不低于现有水平。

省级统管是对司法管理体制的一项重大
改革，情况复杂，需要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社
会发展情况试点，逐步推开。《上海改革方案》
对如何建立统一管理机制做了具体安排，在
市级组建法官、检察官遴选、惩戒委员会，并
建立统一管理全市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经
费、资产的保障机制。

重点解决基层警察待遇问题
完善人民警察警官、警员、警务技术人员

分类管理制度，健全执法勤务机构人民警察
警员职务序列制度，重点解决量大面广的基
层一线人民警察任务重、职级低、待遇差的问
题。按照公务员法确定的职位分类框架，建立
公安、安全、审判、检察机关专业技术类公务
员管理制度，确保人员待遇与专业技术职务
配套衔接。对公安、安全机关具有刑事司法属
性的侦查人员探索试行主办侦查员制度，并
完善相应的职业保障制度。

据新华社

专家解读

最重要的是员额制和
人财物省管两项改革

不同之 一

! ! ! !“和前两轮司法改革相比，本次改革
最大的特点是要发生制度性的变革”，华
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马长山今
天上午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前两轮都
是机制上的变革，主要是改工作方法、工
作机制。这次是制度变革，更加根本。但
由于触动最深，面临的问题也是最大的。
改革要顺利推进，有五种关系必须

理顺，党的领导和司法权之间的关系，人
大和司法权的关系，政府和司法权的关
系、上下级法院间的关系，以及法院内部
关系。马长山认为，这里面牵涉很多问
题，有些问题很难控制。其一，可能孳生
司法腐败现象，其二，让司法机构独立裁
判、独立负责，但他们能不能负得了责，
也是一个问题。“我们说终身负责，但如
果审判十年后发现问题，这个人移居美
国了怎么办，如果是刑事案件，判了死
刑，人头已经落地又怎么负责，很多东西
是个人没法负责的。”
因此，马长山提出，司法改革应该采

取平衡前进的思路，“要把司法权应该有
的独立权利还给司法，给他自主运作的
空间，但放的同时也要加强对司法权的
制约”。马长山建议法官遴选制度方面，
可以在省级人大设立并改造内部司法委
员会，由它来完成法官选任、考评等工
作。应按照社会对司法的运行体系，按司
法本身的规律来控制司法。
在司法体制改革方面，上海目前是

走在全国前列的。马长山认为这和海派
文化有关。马长山表示，自贸区成立之
后，改革思路逐渐从预先管制走向事后
监管。自贸区的改革成果需要良好的法
制环境保障，因此，司法改革上海也必须
先行先试，将自贸区的模板推向全
国。 本报记者 王文佳

法官检察官要区别管理

不同之 二
不同之 三

扩大法官检察官的选任渠道

地方机构人财物省级统管

不同之 四

不同之 五


